
屏東縣車城鄉敬老禮金自治條例 

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 

春節及重陽節發放敬老金

金額如下並得視經費額度

調整： 

一、重陽節：滿六十五至

八十九歲者每人新臺幣二

千元；滿九十歲以上者每

人新臺幣五千元。 

二、春節：滿六十五歲以

上者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第四條 

春節及重陽節發放敬老金

金額如下並得視經費額度

調整： 

一、重陽節：滿六十五至

八十九歲者每人新臺幣二

千元；滿九十歲以上者每

人新臺幣五千元。 

二、春節：滿六十五至八

十九歲者每人新臺幣一千

元；滿九十歲以上者每人

新臺幣二千元。 

一、提高春節敬老禮金 65

歲至 89 歲長者發放

金額，由原新臺幣一

千元，更改為新臺幣

二千元。 

二、統一春節敬老禮金發

放年齡基準。 

 


